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徐櫻瑞

電話：(03)3322101#7459

傳真：(03)3369598

電子信箱：1002843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會稽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6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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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60043223_Attach01.doc、1060043223_Attach02.doc、1060043223_At

tach03.pdf)

主旨：函轉法務部為推動全國國中、高中職及五年制專科學校落

實善用「全國法規資料庫」資源做為法治教學平台，檢送

「第十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要點」（詳如附件），

請貴校協助轉知所屬師生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6月3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6005957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具體有效落實國中、高中職及五年制專科學校實施全國

法規資料庫學習課程，善用全國法規資料庫為法治教學平

台，法務部及教育部自97年起每年均舉辦全國法規資料庫

競賽活動，俾協助全國國中、高中職及五年制專科學校師

生在運用全國法規資料庫進行法治教學過程中，強化教學

效果。

三、本屆2式競賽活動如下：

(一)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知識王網路闖關競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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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活動對象：全國國中、高中職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一、

二、三年級學生，採「國中學生組」及「高中職學生

組（含五年制專科學校一、二、三年級學生）」分組

競賽。

２、活動方式：各組別皆採網路初賽及現場決賽兩階段競

賽。

３、競賽題型：以生活上常見之法律實例出題，採選擇題

方式進行網路闖關。

４、網路初賽活動期間：自106年8月21日起至106年10月3

1日止。

(二)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學競賽：

１、活動對象：全國國中、高中職及五年制專科學校教師

，分「國中組」及「高中職組（含五年制專科學校）

。

２、活動方式：以「反毒」或「資訊倫理與安全」2大類

法治教育議題為創作主題，設計以全國法規資料庫為

教學平台之創新教案。

３、線上報名及繳件時間：自106年8月21日起至106年10

月11日止。

四、若對於旨案有相關疑義，請逕洽法務部業務承辦人（李先

生：02-21910189轉7421）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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